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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宜蘭大學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園藝學系 

第二次系務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112 年 10 月 03 日(星期二)，中午 12:10 

二、 地點：745 會議室 

三、 主席：高建元 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劉安礎 

四、 出席人員：石正中老師(請假)、陳素瓊老師、朱玉老師(請假)、尤進欽老師、張允

瓊老師、鄔家琪老師、林建堯老師、鍾曉航老師、黃志偉老師(請假)、劉天珠老

師、研究生代表王凱文(請假)、大學生代表楊善壹、劉安礎。 

五、 上次系務會議執行情形：詳如附件 1 

六、 主席報告：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七、 業務報告： 

(一) 112 年度雁行課業輔導計畫-申請對象必須符合弱勢學生資格。課業輔導科目成績

為全班排名 10%以內或經該科目老師推薦者，可擔任雁行課業輔導員。計畫代碼

為 112G002-3，計畫經費 148,500 元。 

(二) 112 年度各教學單位之專題演講補助經費，用於支應「演講費」及「國內交通費」，

詳情請洽系辦。計畫代碼為 112TGA-4，計畫經費 14,000 元。 

(三) 113 學年度招生工作，由高建元委員擔任召集人，各項招生工作相關委員如下。 

碩士班招生委員：高建元委員、石正中委員、陳素瓊委員、尤進欽委員、鍾曉航委

員、黃志偉委員。 

大學部招生委員：高建元委員、朱玉委員、張允瓊委員、鄔家琪委員、林建堯委員、

劉天珠委員。 

(四) 113 學年度碩士班甄選網路報名時間：112.09.22-112.10.18 

口試時間：112.11.17 (星期五) 

113 學年度特殊選才甄選網路報名時間：112.10.31-112.11.22 

口試時間：112.12.08 (星期五) 

     惠請兩組委員，預先空留時間以進行各項招生工作。 

(五)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擬提畢業的碩士生，應在 11 月 15 日前交「碩士學位申請書」 

及「碩士學位考試資格檢核表」給系辦(附件 2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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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：本系申請「台灣福昌獎助學金」學生人選案，提請 討論(系主任)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據國立宜蘭大學「台灣福昌集團捐贈基金」運用辦法辦理(附件 3)。 

二、台灣福昌獎助學金每年獎助當學年就讀本系學生 1 名，頒發新台幣貳萬元獎

助學金。 

三、台灣福昌獎助學金本系申請有學士班陳 O 菁、羅 O 言、李 O 妮、鄭 O 伃、連

O 瑩同學。 

擬  辦：討論通過後續送院務會議。 

決  議：本系推薦鄭 O 伃同學申請台灣福昌獎助學金人選。 

 

提案二：本系推薦「柯有連先生清寒獎學金」人選案，提請 討論(系主任)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據國立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院「柯有連先生清寒獎學金」設置辦法辦理(附

件 4)。 

二、柯有連先生清寒獎學金各壹萬元，學士班 2 名，碩士班 1 名。 

三、柯有連先生清寒獎學金本系申請有學士班李 O 妮、連 O 瑩同學。 

擬  辦：討論通過後續送院務會議。 

決  議：本系推薦學士班李 O 妮、連 O 瑩同學為柯有連先生清寒獎助學金人選。 

 

提案三：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碩士學位考試資格檢核，提請 討論(系主任)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本學期碩士學位考試計周曉琪同學提出申請。  

二、碩士學位考試資格檢核包括：(一)學位論文與專業領域是否相符 (二)碩士學位

考試委員是否符合資格 (三)針對國家圖書館學位論文是否延後公開或不予公

開。  

三、檢附相關資料(附件 5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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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  辦：討論通過後提出線上申請。 

決  議：通過。 

 

 

九、 臨時動議：  

提 案：本系 113 學年度園藝學系碩士班考試入學方式，提請 討論 (系主任) 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系 112 學年度之碩士班考試均採筆試進行。 

二、考量招生之現況，擬調整為書面審查或書面審查及口試。 

決 議：113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入學方式調整為書面審查。 

 

散會：13:15   

 

 

 

 

國立宜蘭大學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執行追踨表 

會議日期：112 年 09 月 13 日 

 

提案 案由及決議事項 提案人 執行情形 

一 案由：112 學年度課程委員會議委員遴選

案，提請 討論。 

決議：本學年度課程委員會委員，依據選票

結果為尤進欽老師、林建堯老師、鍾

曉航老師、黃志偉老師。 

系主任 依系務會議決議辦理並呈

請主任發聘書。  

 

二 案由：推派本系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優良教

學助理第一階段初選事宜，提請 討

論。 

決議：本系推薦盧思佑同學(園產品處理學

實驗)、王凱文同學(園產品加工學實

驗) (依序為本系前二名) 

系主任 依系務會議決議辦理，後

續送教學發展中心。 

 

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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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宜蘭大學園藝學系碩士學位考試資格檢核表 

申請學年期 論文題目 學生姓名 口試委員 指導教授 

     

序號 項目 專業領域是否相符 備註 

1 學位論文與專業領域是否相符。 

□是 

□否-系務會議對學位論文與專業領域符合有疑義時，

將請指導老師說明碩士生學位論文與專業領域
相符性。必要時，得請院務會議認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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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是否符合資格。 

組織碩士學位考試委員三至五人，其中校外委員至少一人。
碩士學位考試委員，應對修讀碩士學位學生之研究領域有專
門研究，並具有下列資格之一： 

(一)現任或曾任教授、副教授、助理教授。 

(二)中央研究院院士、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、副

研究員、助研究員。 

(三)獲得博士學位，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。 

(四)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、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，且在
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。 

前款第三目、第四目資格之認定基準，由辦理學位授予之各
系、所、院務會議或學位學程事務會議定之。 

 
□是 
 
 
 
 

□否-系務會議認定口試委員不適任時，請指導老師更

換口試委員 

第三目、第四
目資格之認定
基準，必須提
供相對應的審
查資料。 

3 針對國家圖書館學位論文是否延後公開或不予公開。 

□是-填寫「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或不予公開申請
書」並檢附證明。 

□否 

經系務會議同
意後交至圖書
館留存。 

4 
109 學年度入學研究生須修畢至少一門指導教授所開設之碩

士班選修課程。 

□是-課程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否-           學年度入學 

檢附成績單 

單位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

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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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宜蘭大學「台灣福昌集團捐贈基金」運用辦法 

103.9.23 生資學院 103學年度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訂定 

 

第 一 條  台灣福昌集團捐贈國立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院(以下簡稱本院) 500 萬(含)以上基金，特依

本校「國立宜蘭大學校務基金捐贈收入收支要點」，訂定「國立宜蘭大學台灣福昌集團捐

贈基金運用辦法」，以下簡稱本辦法。 

第 二 條  台灣福昌集團捐贈基金緣起： 

          本校傑出校友楊正宏名譽博士創辦福昌集團，致力於台灣種豬之育種工作，對我國養豬產

業與畜牧發展有極為傑出之貢獻。為回饋母校，及鼓勵、培育優秀學生，每年固定捐贈新

台幣 50萬元整，至少持續十年，共捐贈 500萬元(含)以上。  

第 三 條  台灣福昌集團每年於 8 月底前將捐贈基金匯入本校專戶。每年捐贈之金額固定提撥 10萬

元設置「台灣福昌獎助學金」，餘額 40萬元中提撥 10％金額由學校統籌運用，其餘 36萬

元作為本院維護院演講廳、舉辦「福昌講座」數場、推動院務發展及各項學術活動用。基

金的運用由院辦公室執行，助理院長為執行秘書。 

第 四 條  台灣福昌獎助學金：每年獎助當學年就讀生物資源學院之學生共計 5 名 (各學系 1 名)，

各頒發新台幣貳萬元獎助學金及獎狀乙紙，本院於每年 9 月公告通知受理申請。由申請

學生填寫申請表 (如附件)，並備妥相關資料於公告期限前送交各系審查推薦，各系推薦

名單併相關會議紀錄與申請表提送本院審議後，核發獎助學金及獎狀。 

第 五 條  福昌講座：由本院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負責規劃辦理，每年辦理數場次，並擇定一天為

「福昌日」，該日除了辦理福昌講座外，並頒贈「台灣福昌獎助學金」。且台灣福昌集團每

年得至多 6次免費使用本院演講廳辦理學術演講活動。 

第 六 條 本項基金捐贈者，有權查核基金運用之情形。 

第 七 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 

附件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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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院「柯有連先生清寒獎學金」設置辦法 
 

111.1.13 生資學院 110學年度第 3次院務會議通過訂定 

 

第 一 條  國立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院(以下簡稱本院)接受柯聰源先生指定獎學金用途捐款，

依「國立宜蘭大學校務基金受贈收入收支要點」，訂定「國立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

院柯有連先生清寒獎學金設置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 二 條  「柯有連先生清寒獎學金」(以下簡稱本獎學金)緣起： 

柯聰源先生為關懷並協助本院清寒在學學生專心向學，順利完成學業，並感念其

父親柯有連先生養育之恩，，以父親為名自 110學年度第 2學期起每學期捐資 25萬

元設置本獎學金，指定獎助本院清寒學生，鼓勵學子力爭上游。 

第 三 條  本獎學金每學期獎助本院在學學生 25 名，含學士班學生 19 名(森資系 5 名、其餘

各系(班)單班 2名、雙班 4名)、碩士班學生 6名(各系、學位學程 1名)，每人頒

發新台幣壹萬元獎學金及獎狀乙紙。 

各學制，、系，、班，、學程，，符合申請資格之學生人數若未達分配名額，，得由本院視實

際需求，就不同學制或系、班、學程之間，彈性調整名額互為流用。 

第 四 條  本獎學金申請資格: 

凡本院學士班學生， 不含延修生），前一學期之學業成績平均 70分以上， 碩士班一

年級(第二學期)，、二年級學生，，前一學期至少需修滿碩士班課程 6學分以上，，學業

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。品行良好，操行成績在 80分以上，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

得提出申請： 

一、 持有縣市政府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。 

二、 符合本校弱勢助學補助條件者。 

三、 父母任一方 或監護人）重病或身故且影響家庭經濟者。 

四、 父母 或監護人）無工作能力者。 

五、 父母或監護人非自願性失業且家境確實困難者。 

申請本獎學金者，得同時申請其他獎助學金。 

第 五 條  本院於學期初通知各系，、班，、學位學程受理獎學金申請時間，，由申請學生填寫申請

表，(如附件)，並備妥相關資料，於規定期限前送交各系審查推薦，各系推薦名單

併相關會議紀錄與申請表提送本院審核後，核發獎學金。 

第 六 條  本辦法經柯聰源先生同意並經院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。並於柯聰源先生終

止捐贈時，停止適用。 

 

附件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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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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